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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   门   大   学   文   件 

 

 

厦大财〔2015〕50 号 

 

 

关于2015级各类新生报到注册缴费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2015级本科新生报到注册时间为8月25日-26日，研究生、

国际生、境外生新生报到注册时间为9月12日。现将本学年各类

新生入学报到注册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单位应严格按照《厦门大学2011-2015级本科生、研

究生、台、港、澳、华侨学生、成教夜大学生学费及各类学生宿

舍住宿费等收费标准》（厦大财〔2015〕47号）文件通知的收费

标准执行。 

二、根据《厦门大学各类学生完费注册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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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财〔2004〕6号）（以下简称〈完费注册管理规定〉）的规定，

各类学生缴费后应在学校规定的注册时间内向学院办理注册手

续。未足额缴清学费（培养费）、住宿费的不予办理注册手续；

未足额缴清住宿费，学校暂不予办理入住手续。各单位应严格按

照《完费注册管理规定》执行。 

1．新生报到注册前（8月24日下午、9月12日下午），各学

院指定专人凭学院的证明，到财务处领取已代扣完成的学生收费

票据及缴费情况明细表。各学院迎新工作站凭缴费情况明细表办

理新生报到注册手续，并做好收费票据的发放及签收工作，督促

学生妥善保管好收费票据。 

2．2015级本科生： 

（1）已足额通过银行卡代扣应缴费用的，凭本人录取通知

书、身份证到本院迎新工作站办理报到注册及入住手续； 

（2）未足额通过银行卡代扣应缴费用的，可凭迎新工作站

提供的学号信息到中国工商银行在校内（含翔安校区）的营业网

点或缴费处直接缴费并领取收费票据，凭银行代为开具的收费票

据到本院迎新工作站办理报到注册手续。 

3．2015级研究生： 

（1）已足额通过银行卡代扣应缴费用的，凭本人录取通知

书、身份证到本院迎新工作站办理报到注册及入住手续； 

（2）由委培单位转账缴交培养费的研究生，凭银行转账（汇

款）受理单到财务处开具收费票据后，凭收费票据到本院迎新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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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站办理报到注册手续； 

（3）未足额通过银行卡或转账（汇款）缴费的，可凭迎新

工作站提供的学号信息到建设银行在校内（含翔安校区）的营业

网点或缴费处直接缴费并领取收费票据，凭银行代为开具的收费

票据到本院迎新工作站办理报到注册手续。 

（4）已获得学校批准入住的学生，须先足额缴清住宿费方

能办理入住手续。未办理网申住宿的须凭公寓办出具的入住单到

建设银行在校内（含翔安校区）的营业网点或缴费处办理缴费，

凭银行代为开具的收费票据到学生公寓学生工作办公室办理入

住手续。 

4．2015级港、澳、台本科在中国银行在校内（含翔安校区）

的营业网点或缴费处直接缴费并领取收费票据，凭银行代为开具

的收费票据到本院迎新工作站办理报到注册手续。 

5．2015级海外留学生以及港澳台预科生必须根据《录取通

知书》的有关要求到迎新报到点领取缴款通知单，凭《录取通知

书》和缴款通知单到中国银行在校内（含翔安校区）的营业网点

或缴费处直接缴费并领取收费票据，凭银行代为开具的收费票据

返回迎新报到点继续办理相关的注册手续。 

6．对于经济确实有困难、无法足额缴清应缴费用的学生，

各学院应指导学生办理绿色通道手续，凭绿色通道手续办理报

到，但暂缓办理注册手续，待其缴清应缴费用后给予补办注册手

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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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根据学校预算执行的有关规定，为确保学费、住宿费等

及时足额收齐，下拨学院的综合办学经费、学生活动经费将与各

院（系）学费收取情况挂钩；支付后勤集团的物业管理费将与住

宿费收取情况挂钩。若学生无故欠费、又不办理绿色通道申请，

相关单位却给予办理注册报到手续的，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全部由

相关单位和责任人承担，同时将按照学校的规定暂缓下拨各单位

的相应经费。望各单位高度重视，并按上述规定积极协助学校做

好学生的注册缴费工作。 

三、2015级本科生代收代办项目明细如下： 

1．形式与政策教材代办费32元。 

2．军训服装代办费210元。 

3．体检费代办费150元。 

根据《厦门大学代办费管理试行办法》（厦大财〔2003〕

42号）的规定，须由各学院统一代为学生办理的业务项目、内容

及代收代办费用标准，须先经职能部门批准，待批准后方可执行。

在执行代办费收费前应建立事前告示制度，并按照一定程序经学

院、单位主管领导审批后，于每学期（学年）开学时（老生应在

放假前）以书面的形式将相关事项通知学生，以确保各类代办业

务费用收支的公开、透明。每学年结束时，各单位应将该学年代

办费的收支情况分门别类地进行结算，并将本学年代办费的收支

结算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监察处、审计处、财务处备案。学生离

校前，必须将代收代办费与学生结算清楚，及时办理多退（或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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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下学年使用）少补手续，并张榜公布，不得截留、克扣。 

四、严禁巧立名目乱收费或自行提高收费标准，严禁设立

“小金库”，严禁截留、挪用代办费。一经发现或举报有上述行

为的，学校将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学校财务制度规定，对有关责

任人予以严肃处理。 

校纪委，监察处、审计处，财务处及相关职能部处将对各

单位收费管理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大学 

2015 年 7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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